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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

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工程机械座椅、乘用车座椅及汽车轻量化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投资金额：3.5 亿元人民币。如实际投资超过 3.5 亿元，将依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投资协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投资协议能否生效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所涉及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尚需办理相关资质许可和项目实施

规划等前置手续，因相关手续须经有权部门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 

3、投资协议中的投资金额、建设周期、投资强度等数值，仅是协议双方在

目前条件下结合市场环境进行的合理预估，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

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背景及项目基本情况 

1、为了能够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提升公司在徐州及周边地区座椅

产品的供应能力，降低运输成本，进一步提升在该地区产品销售服务的质量。公

司拟决定在徐州投资 3.5亿元人民币。同时拟与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签署《投资协议书》。 

2、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与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协议的议案》，项目预计投资

金额 3.5 亿元人民币，如实际投资超过 3.5 亿元将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程序。根据

《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签署《合作协议》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工程机械座椅、乘用车座椅及汽车轻量化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项目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北横四路以北、华夏路以西，具体位置、界限、面

积以土地部门宗地界定和规划审批图件为准。 

用地面积：110 亩（以具体招拍挂为准）。 

项目投资额：总投资 3.5 亿元。 

（三）甲乙双方义务和责任 

1、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工业用地总面积约 110 亩，位于徐州市铜山区北横四

路北，华夏路西（具体位置、界限、面积以土地部门宗地界定和规划审批图件为

准）。 

2、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应采取招拍挂形式。 

3、甲方需协助乙方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项目核准（备案）、规划定点

等相关手续。 

4、甲方给予乙方投资项目《徐州高新区关于落实支持现代产业发展若干政

策的实施意见》（徐高管[2016]123 号）规定的各项支持政策 

5、乙方必须确保在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

公司，并依法在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属地纳税。该项目公司，将全面承继本

协议中乙方的义务和权利。 

（四）争议解决 

1、本协议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的保护和管辖。 

2、因执行协议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由项目

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五）合同生效条款 

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双方

法定（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协议书》能够进

一步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提升公司在徐州及周边地区汽车座椅产品的供应能力，

降低运输成本，进一步提升在该地区产品销售服务的质量，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2、项目预计投资金额 3.5 亿元人民币，如实际投资超过 3.5 亿元，将依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投资金额较大，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

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把控投资节奏，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3、本年度内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投资协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投资协议能否生效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所涉及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尚需办理相关资质许可和项目实施

规划等前置手续，因相关手续须经有权部门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 

3、投资协议中的投资金额、建设周期、投资强度等数值，仅是协议双方在

目前条件下结合市场环境进行的合理预估，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

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 

公司将根据本次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 


